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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实施
《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第2部分：选煤》（GB 45669.2—2025）于 2025

年 4月 25日发布，规定了黄河流域选煤强制性用水定额的指标值和管理要求。

标准中所有定额指标值与管理要求均为强制性条款。

新建、涉及用水的改（扩）建选煤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1级指标值，现有选

煤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2级指标值，日常用水管理应当符合管理要求。

（一）实施时间
●1 级指标值自 2025 年 6月 1日开始实施。
●2级指标值自 2026 年 5月 1日开始实施。
● 管理要求等其他标准内容自 2025 年 6月 1日开始实施。

（二）适用范围和对象
1. 适用范围
山东省内黄河流域以及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 91个县级行政区，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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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
水条例》

第二十七条：“工业企业
应当加强内部用水管理，
建立节水管理制度，采用
分质供水、高效冷却和洗
涤、循环用水、废水处理
回用等先进、适用节水技
术、工艺和设备，降低单
位产品（产值）耗水量，
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高耗水工业企业用水水平
超过用水定额的，应当限
期进行节水改造。
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冷却
水、空调冷却水、锅炉冷凝
水应当回收利用。高耗水工
业企业应当逐步推广废水深
度处理回用技术措施。”

第四十六条：“侵占、损毁、擅自移动用水计量设
施，或者干扰用水计量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
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1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高耗水工业企业用水水平超过用水
定额，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节水改造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
构责令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采取限制用水措施或者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第四十九条：“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冷却水、空调
冷却水、锅炉冷凝水未回收利用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

法律法规

表 1  强制性用水定额法律法规一览表

政策法规 规定条款 罚则条款

《中华人民
共和国黄河
保护法》

第五十二条第1款：“国家在黄
河流域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
理制度。”
第3款：“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
省、自治区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
县级行政区域的用水单位，应当
严格执行强制性用水定额；超过
强制性用水定额的，应当限期实
施节水技术改造。”

第一百一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黄河流域以
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
行政区域的用水单位用水超过强制性用水定额，
未按照规定期限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
理机构及其所属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可以
处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五十三条第2款：“黄河流域
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
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
取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单
位，应当安装合格的在线计量
设施，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并
将计量数据传输至有管理权限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
域管理机构。”

第一百一十五条第1款：“违反本法规定，黄河流
域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
县级行政区域取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单位未
安装在线计量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机构及其所属
管理机构责令限期安装，并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
计算的取水量计征相关费用，处二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一百一十五条第2款：“违反本法规定，在线计
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机
构及其所属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更换或者修复；逾
期不更换或者不修复的，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
算的取水量计征相关费用，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
化法》

第二十五条：“不符合强制性标
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
销售、进口或者提供。”

第三十七条：“生产、销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
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记入信用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明确规定用水

单位是强制性用水定额的实施主体，具有法定职责，应主动对标自检，相关规

定详见表 1。



市 县（市、区） 数量

济南市 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章丘区、济阳区、莱芜区、钢
城区、平阴县、商河县 12

青岛市 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黄岛区、城阳区、胶州市 6

淄博市 张店区、周村区、临淄区、桓台县、高青县 5

东营市 东营区、河口区、垦利区、广饶县、利津县 5

烟台市 芝罘区、牟平区、莱山区、蓬莱区、龙口市、莱州市、招远市、栖霞市 8

潍坊市 潍城区、寒亭区、坊子区、奎文区、寿光市、高密市、昌邑市 7

济宁市 任城区、金乡县、嘉祥县、汶上县、梁山县 5

泰安市 泰山区、岱岳区、新泰市、肥城市、宁阳县、东平县 6

威海市 环翠区、文登区 2

德州市 德城区、陵城区、宁津县、庆云县、临邑县、齐河县、平原县、夏津县、武城县、乐
陵市、禹城市 11

聊城市 东昌府区、临清市、冠县、莘县、阳谷县、东阿县、茌平区、高唐县 8

滨州市 滨城区、沾化区、邹平市、惠民县、阳信县、无棣县、博兴县 7

菏泽市 牡丹区、定陶区、曹县、成武县、单县、巨野县、郓城县、鄄城县、东明县 9

合计 91

2. 适用对象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新建（改建、扩建）湿法选煤工艺选煤厂的用水管理，

涵盖动力煤选煤厂、炼焦煤选煤厂及兼营两类业务的选煤厂。

（一）判断选煤厂类型
● 动力煤选煤厂为生产火力发电、机车推进、锅炉燃烧煤以及化工用原料

煤的选煤厂，动力煤包括褐煤、烟煤以及少量的无烟煤。
● 炼焦煤选煤厂为生产用于炼焦用精煤的选煤厂，炼焦煤属于烟煤。
● 兼营动力煤、炼焦煤洗选加工的选煤厂，类型归属按主要生产产品类型判定。

（二）查看选煤用水环节
入洗原煤量只包括进入洗选系统进行分选的原煤量，不包括只经筛分、破

碎而未进入洗选系统的原煤量。

三 用水效率对标

表 3  选煤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

（五）计算案例分析

案例一：动力煤选煤厂
某动力煤选煤厂，选煤工艺为跳汰、重介，设计选煤规模为 8.1Mt/a，入

洗原煤总量为 10304065t，取用水源为地表水和矿井水，其中常规水用水量为

174970.00m3，非常规水用水量（矿井水）为 364830.00m3。

1. 计算单位入洗原煤用水量

单位入洗原煤用水量 =(174970+364830)/10304065=0.052m3/t

2. 与动力煤选煤厂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对比

0.052m3/t ＜ 0.060m3/t，满足 1级指标值要求。

类型
单位入洗原煤用水量（m3/t）

1 级 a 2 级 b

动力煤选煤厂 0.060

0.085 产能利用率 >50%

0.0935 30%< 产能利用率≤ 50%

0.09775 产能利用率≤ 30%

炼焦煤选煤厂 0.070

0.090 产能利用率 >50%

0.099 30%< 产能利用率≤ 50%

0.1035 产能利用率≤ 30%

a 新建、涉及主要生产用水的改（扩）建选煤厂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1级指标值。
b现有选煤厂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2级指标值。
当采用非常规水时，非常规水水量乘以 0.8 折算为常规水水量，其中矿井水不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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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上述县级行政区名单根据黄河水指标分配情况可进行动态调整。

表 2  山东省黄河流域及其他黄河供水区县级行政区范围 （三）计算选煤用水效率注意事项
● 当选煤厂采用再生水、集蓄雨水等非常规水时，再生水、集蓄雨水等非

常规水水量乘以 0.8 折算为常规水水量，其中矿井水不折算。
● 入洗原煤量只包括进入洗选系统进行分选的原煤量，不包括只经筛分、

破碎而未进入洗选系统的原煤量。

（四）定额指标值
1 级指标代表选煤厂先进用水水平，视为先进值。达到强制性用水定额 1

级指标值可以按有关规定申请享受水资源税减征政策。

2级指标代表目前选煤厂普遍能达到的用水水平，视为通用值。详见表3。



为保证水泥生产企业用水符合用水效率指标值，须满足以下管理要求，详

见表 4。

案例二：炼焦煤选煤厂
某炼焦煤选煤厂，选煤工艺为重介 +浮选，设计选煤规模为 10.00Mt/a，

入洗原煤总量为 10304065t，取用水源为地表水和矿井水，其中常规水用水量

为 294526.00m3，非常规水用水量（矿井水）为 31476.00m3。

1. 计算单位入洗原煤用水量

单位入洗原煤用水量 =(294526+31476)/10304065=0.035m3/t

2. 与炼焦煤选煤厂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对比

0.035m3/t ＜ 0.070m3/t，满足 1级指标值要求。

四 管理要求对标

表 4  选煤厂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要求主要内容

管理类别 具体要求

一、非常规
水利用管理

煤矿配套建设的选煤厂，应利用矿井水作为生产用水，优先利用再生水、集蓄雨水
等非常规水作为生产用水，水量不够的，补充其他水源

生产设备冷却水、空调冷却水、锅炉冷凝水应回收利用

绿化浇洒应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优先使用非常规水

二、计量器
具管理

安装符合标准的用水计量器具并定期检定或校准，检定周期一般为 2年

按照水源类型分别计量自来水、地下水、非常规水等各类水量

用水单位、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率应达到 100%

取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选煤厂，应安装在线计量设施，并将一级水表计量数据
传输至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机构

三、用水记
录台账管理

建立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并定期统计主要生产系统用水、辅助生产系统用水
和附属生产系统用水

计量进入洗选系统的原煤量，并建立入洗原煤量统计台账

四、设施维
护管理

应对用水设施进行巡检和维护，杜绝跑冒滴漏

适时开展水平衡测试，全面查找分析各用水环节存在的原因，结合用水定额实施过
渡期要求，制定水效提升措施并加以实施

五、节水器
具与宣传管

理

应使用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水龙头、淋浴器、马桶等用水器
具应选用水效 2级及以上的节水器具

在卫生间、浴室等用水场所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识，提醒员工节约用水

序号 不符合用水定额要求的情形 节水改造建议

1
计量器具配置不全，选煤和采矿等用水未分
开计量，将用水量全部计入单位入洗原煤用
水量，导致用水效率超过强制性用水定额。

提高用水计量器具配备率并分区计量，对选煤和
采矿等用水环节配备智能水表，进行基础计量与
异常报警。

2
选煤工艺及相关设备比较落后，分选效率
低、煤泥水系统不平衡，清水补水量过
大，导致用水效率超过强制性用水定额。

采用先进的选煤工艺、设备等，比如矿物高效分离
技术及装备、三次浮选工艺等，减少煤泥带走的水
量，提高用水效率；采用高效深锥浓缩机+板框压
滤机组合工艺，提高煤泥水澄清效率，实现煤泥水
100%闭路循环，杜绝外排。

3

未建设煤泥水闭路循环系统，洗选废水直
接外排；循环水水质未有效管控，悬浮物
超标导致设备堵塞，被迫更换新水；冷却
用水未实现循环，直接采用直流供水模
式，导致用水效率超过强制性用水定额。

洗选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于洗选环节；冷却用水建设
闭式循环系统，配套冷却塔、旁滤装置，提升循环
利用率；在循环水系统中投加阻垢剂、杀菌剂，控
制悬浮物含量≤50mg/L，避免设备结垢堵塞，减少
新水置换频次。

4

用水节水管理不完善，矿井型选煤厂依托
煤矿，在选煤厂用水管理中未扣除采煤过
程的用水。选煤厂对选煤用水效率的用水
量统计范围不清晰，将外供水等水量全部
计入选煤用水量范围内，导致用水效率超
过强制性用水定额。

建立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定期统计主要生
产系统用水、辅助生产系统用水和附属生产系统
用水的用水量，确保记录内容完整、数据准确。

5
仍在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淋
浴、卫生间器具耗水、跑冒滴漏。不符合
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要求。

及时更换符合国家标准的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选
用水效2级及以上产品的水龙头、淋浴器、马桶等
用水器具。配套节水控制设备，在浴室安装节水型
淋浴器，并安装感应式出水装置；在水龙头加装起
泡器，自动增压使出水覆盖面积扩大，提高用水效
率；给水系统加压部分采用变频泵供水。

6

节水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定期巡检和维护，
部分损坏用水设施维修不及时，出现跑冒滴
漏、长流水现象；公共区域清洁用水浪费，
不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要求。

建立健全节水管理制度，对用水设施定期进行巡
检和维护，杜绝跑冒滴漏，定期对员工进行培
训，增强节水意识。

选煤厂在用水过程中若存在不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的情形，可采用水平衡
测试、用水审计、节水诊断等手段，全面查找分析不达标原因，统筹考虑用水
定额的实施要求，科学制定水效提升措施并加以实施。结合典型技术路径与实
践案例，提出针对性节水改造建议供参考，详见表 5。

五 节水改造建议

表 5  节水改造建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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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政策规定条款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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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强制性用水定额有效实施，黄河水利委员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黄河保护法》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细化了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和

处罚标准。我省印发了《山东省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实施暂行办法》，进

一步明确了相关主体责任和管理要求。相关规定详见表 6。

六 实施保障

政策文件 政策规定条款

黄委《中
华人民共
和国黄河
保护法》
水行政处
罚裁量权
基准（试
行）

用水单位用水
超过强制性用
水定额，未按
照规定期限实
施节水技术改

造

一般情节：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标准超过强制性
用水定额 10%以下，未按照规定期限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的，处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情节：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标准超过强制性
用水定额 10%以上 30% 以下，未按照规定期限实施节水技术
改造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

特别严重情节：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标准超过强
制性用水定额30%以上，未按照规定期限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的，
处五十万元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

取水量达到取
水规模以上的
单位未安装在
线计量设施

轻微情节：在规定期限内安装到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一般情节：在规定期限内部分安装到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严重情节：在规定期限内拒不安装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

在线计量设施
不合格或者运
行不正常的，
逾期不更换或
者不修复

一般情节：在规定期限内不更换或者未修复正常的，处二万元
以下罚款；

较重情节：半年内出现两次计量设施运行不正常，在规定的期
限内未更换或者未修复正常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情节：经处罚后仍未改正的，或者半年内出现三次以上计
量设施运行不正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更换或者未修复正常的，
处五万元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

《山东省
黄河流域
强制性用
水定额实
施暂行办
法》

第八条：强制性用水定额发布后，用水单位应当按照年度自行开展水效对标，
分析论证主要产品（提供服务）的用水效率是否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

第九条：用水效率不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的用水单位，应结合用水定额实施过
渡期要求，制定水效提升措施并加以实施。

第十条：需要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的用水单位，应当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或国家鼓
励的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制定改造方案进行技术改造，确保用水效率符合
强制性用水定额要求。

第十一条：用水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用水计量设施，分别计量各类
水源、用途、功能区域、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的用水量。地表水年许可
水量 50 万立方米以上、地下水年许可水量 5万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单位，应当
在取水口安装在线计量设施，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并将计量数据传输至全国取
用水管理平台。

第十二条：用水单位应当按照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要求，建立健全节水管理制
度、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实现分主要产品（工序）、分主要服务用水统计。

第十三条：强制性用水定额发布实施后，用水单位应当于每年 1月 15 日前向
负责日常管理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涉及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的产品
（工序）或服务用水信息。

第十四条：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用水单位报送信息建立强制性用水定额对标达
标统计台账，加强日常监管，指导督促不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的用水单位限期
整改达标。

第十六条：办理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项目取水许可、开展水资源论证、取水许
可延续时，应当把强制性用水定额作为重要依据，取水审批机关核定的取水量
不得超过按照强制性用水定额核定的取水量。

第十七条：对用水水平达不到强制性用水定额的，由日常监管部门提出整改意
见，明确整改期限，取水许可延续有效期应当与节水改造期限相衔接。未限期
改造或改造后仍达不到强制性用水定额的，不予通过节水评估，不予批准延续
取水许可。

第十八条：对于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的建议、核定、下达、
调整应当严格执行强制性用水定额。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大强制性用水定额执法力度，对用
水单位用水超过强制性用水定额，未按照规定期限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强制性用水定额水效对标、监督检查、实施评
估等过程中，相关用水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生产（服务）情况及用水
相关数据。


